湘潭县白石镇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评价情况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潭县政发〔2014〕1号）、《湘潭县2020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潭财发〔2020〕72号）、《白石镇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湘潭县白石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周海洋担任顾问，党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周建伟担任组长，各站办负责人共同组成绩效自评工作组，于2021年6月1日至6月30日对湘潭县白石镇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情况进行了自评。

二、单位概况

湘潭县白石镇（以下简称“白石镇”）地处湘潭县东南部，毗邻株洲县、衡山县、衡东县，距湘潭市48千米，近瞰湘江，远眺南岳，属于长株潭衡的“金三角”。境内有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故居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祖籍地，武广高速铁路、107国道贯穿全境，青山绿水，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镇域面积100.4平方千米，耕地2617.8公顷。其中，水田2351.1公顷，旱地266.7公顷。林业用地5680公顷。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349个村民小组、9402户，总人口4.15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90人。素有“中国湘莲之乡”、“群众文化艺术之乡”、“保温防腐之乡”的美誉。

白石镇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主要职责为提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等，内设机构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加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办公室牌子）、社会事务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政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财政所。白石镇2020年编制人数为93人，其中行政编制28人，事业编制54人，工勤编制1人；实际在职人员103人，其中编制内99人，非在编14人。

三、评价依据

1.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 《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财预〔2021〕416号）；

4.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

5. 《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潭县政发〔2014〕1号）；

6. 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中央、省、市、县相关政策规定和财务会计制度。

四、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自评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规范原则

绩效自评应当严格执行既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 公正公开原则

绩效自评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 绩效相关原则

绩效自评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五、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白石镇2020年经全镇人民代表大会批复的年初预算收入41,956,528.0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679,396.0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40,000.00元、其他收入30,937,132.00元；全年预算支出41,956,528.00元，其中基本支出36,516,528.00元（其中：包括人员经费12,238,325.00元、公用经费24,278,203.00元）、项目支出5,440,000.00元。

白石镇2020年决算收入为34,113,153.0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7,180,891.0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90,000.00元、其他收入16,542,262.00元（系各条线管理的补助资金）。年终决算支出34,113,153.00元，其中：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1,601,337.00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255,679.00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816,137.00元，资本性支出4,440,000.00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的明细如下：

	序号
	支出功能科目
	金额（元）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686,075.00

	2
	公共安全支出
	1,115,931.00

	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96,614.00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9,471.00

	5
	卫生健康支出
	606,773.00

	6
	城乡社区支出
	2,598,146.00

	7
	农林水支出
	10,220,143.00

	8
	其他支出
	50,000.00

	9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40,000.00

	合计
	34,113,153.00


本年收入34,113,153.00元，支出34,113,153.00元，收支平衡，全年无结余。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疫情防控常抓不懈。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到疫情防控常态化，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各项措施，做到了零疑似零确诊。镇财政筹措52万余元专项资金用于应对疫情，全面摸排监测中高风险（含境外）返乡人员308人。1100余名党员第一时间签订《承诺书》，带头参与宣传、排查等防疫工作中。903名党员捐款13.83万元，党外干部及各界人士捐款6.89万元，镇商会募捐2.23万元购买物资支持镇村防疫。张贴发放各类防疫宣传资料9000余份并实施了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日巡逻日消杀制度。劝阻134户群体性聚餐聚会。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组织志愿者广泛开展爱国卫生大清扫大消毒等志愿行动。做好秋冬季疫情预警、应急防控，在酒店、景点等公共场所落实扫码出入和体温检测制度，居民健康码注册率98.4%。

（二）经济发展平稳有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镇通过强化负责人联企和专人驻企制度，3月份实现了全部生产企业和在建企业、项目的复工复产，并确保了引进企业落地程序的不受影响。目前全镇共有工业企业6家（规上3家），新引进企业中，有2家在建企业分别是湖南鑫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规模1400万元），湖南湘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规模500万元），正在加紧建设厂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与湖南华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湘潭丰鑫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进行了洽谈，拟分别兴建物流中心和物流公司。截至11月底，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2.7亿元，完成税收484万元。

（三）现代农业提质增量。

全镇种植水稻4.2万余亩，平均亩产500余公斤，其中推广高档优质稻8410亩；畜牧业尤其是生猪生产恢复迅速，存栏量从2000头复养到一万多头。争取800余万元实施了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了123台农机信息台账，有力保障了春耕备耕和秋粮抢收顺利进行。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发展至78个，14个村级经济合作社全部挂牌。完成土地结构调整5830余亩，培育了以湖田村百香果和昭金村吊瓜、红薯种植等为主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通过积极对接金融机构，协助申报惠农贷400余万元，办理2.1万亩水稻，2000亩湘莲以及6万余头生猪的农业投保。

（四）民生实事扎实推进。

S331白马公路一标段已于年初基本完工，二标段已完成沥青铺设，通车在即。齐白石旅游环线已全线启动复工。投入70余万元对马家堰农贸市场和白石农贸市场进行了提质改造。修建了40.5公里通自然村公路，优化了乡村道路。小农水、灌区配套渠道建设、朝阳河二期治理、思变涵重建、潭湘堤堤防等大型水利工程全部竣工，白茶堤防加固通过设计评审。筹措190余万元完成中小型水利工程112处，提高了整体防洪抗旱保收能力。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900万）预计明年1月投入使用，垃圾中转站（总投资60万元）预计明年2月投入使用。

（五）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先后开展多轮扶贫领域“回头看”工作，走访贫困户578户，非贫困户509户，排查整改问题30个。开展产业就业扶贫摸排，帮助745人外出就业，对接9家经营主体进行全覆盖产业帮扶。发放贫困劳动力求职补助等17万余元，发放小额信贷22户110万元。开展驻村工作队疫情期间专项走访排查，将疫情对贫困户生产生活影响降到了最低。完成了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改造和228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教育扶贫，实现各项帮扶举措落到实处，不漏一人。全镇578户1656名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

（六）民生保障持续加强。

镇村容貌大幅提升，以“镇区为中心”的“一处美丽屋场、一条示范公路、一条示范河道”白石环境整治名片已形成示范导向，全年发动群众7540人次开展了23次专项卫生整治，清理拖运垃圾3890吨，投放垃圾桶1200个，厕所革命整改完成189户，创建三、四星美丽庭院2200户。全面铺开村级卫生服务收费制度，形成了“示范引领、自觉参与”的人居环境整治新模式。大力宣传殡葬改革政策，完成了村规民约的讨论、修订工作，助力乡风文明。完成2020年度居民医保自主参保29856人，为参保群众办理住院、门诊补偿2463人次8965万元，审核开通定点门诊医疗机构5家，对生活困难的优抚对象进行临时救助144人次12.8万元。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1人，城镇就业60人，提供就业公益性岗位21人次，完成400多人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在杏花等5村居的邻里互助点完成度超70%，“莲湘颐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基本框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91起，避免集体上访8起，避免民间纠纷化为刑事案件17起，举办《民法典》知识讲座5场，发放平安建设、禁毒、法治等资料4万余份，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及劝导100余次，开展扫黄打非及娱乐场所突击检查10余次；开展“强执法、防事故”、食品安全等专项及联合执法行动200余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46家，罚没9.77万元，确保安全生产事故零发生。全面落实湘江段禁捕退捕工作，31户兼职渔民全部有序退出，67条三无船舶处置到位，及时落实好渔民补助和就业指导等工作。

（七）政府效能不断优化。

建立了镇村两级政务（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了村（居）一门式服务和金融、电商、供销、快递的四站融合，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发布了253项服务清单，明确了118项权责清单。网上录入办件2.04万件，办结12345县长热线80件，市长信箱2件。制定了《白石镇关心关爱镇村干部实施办法》，强化了激励奖惩机制；开展镇村干部谈心谈话500余人次，开展纠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明察暗访30余次；开展扶贫专项督查12次，走访贫困户240余户，发现并整改问题46起，干事创业作风持续向好，服务群众能力进一步提升。

七、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年初预算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

（二）乡镇具体工作存在不确定性，专项资金难以预计，且难以估计来源渠道，导致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有差异。

（三）政府集中采购执行不到位，宣传制作费、办公用品等未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八、相关建议

(一)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年初编制预算时根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合理设置预算绩效目标并细化相关预算指标。

（二）专项资金的预算需根据政府年度下达的任务，并结合往年专项资金情况编制预算；在核算时，对专项资金要求全部实现专项核算，保障专项资金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

（三）对采购目录以内的，严格执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

九、自评结论

评价工作组根据《湘潭县白石镇2020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得分86.5分，评价等级为“中上”。

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湘潭县白石镇人民政府

2021年8月9日

